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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７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１６３

债券简称：

１２

黑牛

０１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根据《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下称“《募集说明书》”）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下称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规

定，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５０％

以上（含

５０％

）表决权的债券持

有人和

／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

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包

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次

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终止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已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

案》和《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决定终止目前正在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

６．０８５４

元

／

股的

价格回购并注销

９２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７６４

，

２９６

股，公司完成股份回购后将相应

减少注册资本。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３

第一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 现将本次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广州市林和西路

１５７

号保利中汇广场

Ａ

栋

２１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权益登记日：有权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６．

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债券持有人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

１２

黑牛

０１

”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权持有人会议，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

可以不必是公司债券持有人。

２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４

、见证律师。

三、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

公章）、法人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由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参见附件

三）、法人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

２

、债券持有人为非法人单位的，由负责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证券账户卡；由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人身份证、债券持有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负

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参见附件三）、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

章）；

３

、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由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

理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参见附件三）、委托人证券账户

卡；

４

、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可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星期五）前书面回复

公司或受托管理人进行登记（以信函或传真方式），书面材料应包括债券持有人姓名（或单位名称）、有效

身份证件复印件（或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权益登记日所持“

１２

黑牛

０１

”债券张数、

联系电话、地址及邮编（受委托人须附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 以信函方式登记的，

以公司收到信函的时间为准，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７

：

００

分。

５

、联系方式：

（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刘蔚、王雪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９９９－１９６８３ ８８８３６６３２

传真号码：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３４ ８８８３６６３９ ８８８３６６３８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２３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层债券融资总部

（

２

）债券发行人：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少芬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１０６８６８－８００７

邮政编码：

５１５０６４

联系地址：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

９Ａ５Ａ６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生效条件和效力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表决票样式，参见附件四）。

２

、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只能投票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

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

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３

、债券持有人进行表决时，每一张“

１２

黑牛

０１

”债券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债券持有人为持有发行人

１０％

以上股权的股东、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公司其他重要关联方所持债券无表决权。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５０％

以上（含

５０％

）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

和

／

或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

五、其他事项

１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需办理出席登记；未办理出席登记的，不能行使表决权。

２

、会议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一：

关于债券持有人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２

黑牛

０１

”债券持有人：

根据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终

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已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公司决定终止目前正在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

６．０８５４

元

／

股的价格回购并注销

９２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７６４

，

２９６

股，回购总金额为

４

，

６５１

，

０４６．８８

元。 公司完成股份回购后将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能够承担

４

，

６５１

，

０４６．８８

元的股份回购金额，本次回购股份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就“

１２

黑牛

０１

”债券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特请“

１２

黑牛

０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

就公司完成本次回购股份后相应减少注册资本，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

１２

黑牛

０１

”项下的债务，也不

要求公司就“

１２

黑牛

０１

”提供担保。

附件二：

１２

黑牛

０１

（证券代码：

１１２１６３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参会回执

兹确认本人

／

本单位或本人

／

本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将出席

１２

黑牛

０１

（证券代码：

１１２１６３

）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１２

黑牛

０１

债券持有人（签署）：

（公章）：

１２

黑牛

０１

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持有

１２

黑牛

０１

债券张数（面值

１００

元为一张）：

参会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年 月 日

（本参会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１２

黑牛

０１

（证券代码：

１１２１６３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

１２

黑牛

０１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关于债券持有人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的指

示：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１

《

关于债券持有人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

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

１

、请在“同意”、“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

”；

２

、如果委托人不做具体指示，视为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４

、如本授权委托书指示表决意见与表决票有冲突，以本授权委托书为准，本授权委托书效力视同表

决票。

委托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

负责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面额为

￥１００

的债券张数：

委托人的证券账号：

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二〇一三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止。

附件四：

１２

黑牛

０１

（证券代码：

１１２１６３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表决票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１

《

关于债券持有人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

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债券持有人：

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

／

个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持有本期债券张数（面值

１００

元为一张）：

表决说明：

１．

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在相应栏内画“

√

”，并且对同一项议案只能表示一

项意见；

２．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

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３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７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十九

次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同意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置业”）通过西安

文化产权交易中心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西安曲江大明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明宫公司”）收购两家项目公司西安唐明宫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明宫公司”）和西

安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骏华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债权。 总收购价格为

１

，

０１９

，

２０９

，

６００．００

元，其中，唐明宫公司股权转让款

１１４

，

７１１

，

０００．００

元，骏华公司股权转让款

２３

，

１３０

，

６６１．９７

元； 唐明宫公司债权转让款

６４２

，

６８１

，

７３５．４５

元， 骏华公司债权转让款

２３８

，

６８６

，

２０２．５８

元。

同意在完成唐明宫公司股权收购后，华远置业将唐明宫公司

４９％

的股权以

５６

，

２０８

，

３９０

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歌斐星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歌斐星舟”），华远置业将与

歌斐星舟合作开发唐明宫公司所持有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唐明宫公司注册资本

１

亿元，持有位于西安市未央区辛家庙东二环路东侧地块，面积为

２３８．０８７

亩（约

１５８

，

７２４．９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教育用地，地上建筑面积约

４７６

，

１７５

平方米。骏华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持有位于未央区辛家庙东二环路东侧地块，面积

为

８０．４１６

亩（约

５３

，

６１０．４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用地，地上建筑面积约

１６６

，

１９２

平方

米（具体规划指标以唐明宫公司和骏华公司与土地部门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为准）。 本次交易可为本公司增加约

２１

万平方米土地储备，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

６４

万

平方米。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３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西安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

西安唐明宫置业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置业”）通过西安文

化产权交易中心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西安曲江大明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明宫公司”）收购两家项目公司西安唐明宫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明宫公司”）和西安

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华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债权。 总收购价格为

１

，

０１９

，

２０９

，

６００．００

元，其中包括股权转让款

１３７

，

８４１

，

６６１．９７

元，债权转让款

８８１

，

３６７

，

９３８．０３

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审核批准。

●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及华远置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未来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

本次交易将为公司增加约

２１

万平方米土地储备，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

６４

万平方米。

一、交易概述

１

、 华远置业通过西安文化产权交易中心以协议转让方式向大明宫公司收购其所持有

的唐明宫公司和骏华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债权， 华远置业与大明宫公司就唐明宫公司和骏华

公司股权及债权转让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及《债权转让协议》，总收购价格为

１

，

０１９

，

２０９

，

６００．００

元，其中，唐明宫公司股权转让款

１１４

，

７１１

，

０００．００

元，骏华公司股权转让款

２３

，

１３０

，

６６１．９７

元； 唐明宫公司债权转让款

６４２

，

６８１

，

７３５．４５

元， 骏华公司债权转让款

２３８

，

６８６

，

２０２．５８

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本次交易事项己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４９

次会议决议一致审议

通过。 本次交易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１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西安曲江大明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凤英

注册号：

６１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０４６１９

注册地址：西安曲江新区雁塔南路

３１８

号曲江文化产业孵化中心

１０１０１－６

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经营、咨询及服务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除国家规定的专

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控股股东：西安曲江大明宫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大明宫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１９

，

４５６．６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０９

，

４６４．９８

万元，

净资产为

９

，

９９１．６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

２

，

８８９．４０

万元。大明宫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其他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关系。

２

、交易己方情况介绍

华远置业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法定

代表人为任志强。 公司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销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唐明宫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注册地址为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玄武路

７８

号，工

商注册号为

６１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０４９８５

，法定代表人为熊凯，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大明宫公司出

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持有

１００％

股权 。 公司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根据唐明宫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财务报表显示， 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７４

，

２４３．９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６４

，

２６８．１７

万元，公司净资产

９

，

９７５．７８

万元。

唐明宫公司持有位于西安市未央区辛家庙东二环路东侧地块， 面积为

２３８．０８７

亩 （约

１５８

，

７２４．９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教育用地，容积率为

２．０－３．０

。 地上建筑面积约

４７６

，

１７５

平方米。建筑密度不大于

２５％

，绿化率为不小于

３５％

（具体规划指标以唐明宫公司与

土地部门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准）。

骏华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注册地址为西安曲江新区雁塔南路曲江文化产业孵

化中心一层，工商注册号为

６１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１６３２３

，法定代表人为熊凯，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大明宫公司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持有

１００％

股权 。 公司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根据骏华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财务报表显示， 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２４

，

８６０．８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３

，

８６８．６２

万元，公司净资产

９９２．２０

万元。

骏华公司持有位于未央区辛家庙东二环路东侧地块，面积为

８０．４１６

亩（约

５３

，

６１０．４

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用地，容积率为

２．０－３．１

。地上建筑面积约

１６６

，

１９２

平方米。建筑密

度不大于

２０％

，绿化率为不小于

３５％

（具体规划指标以骏华公司与土地部门签订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准）。

本次收购不产生人员安置情况。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交易标的：大明宫公司持有的唐明宫公司和骏华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债权。

２

、定价原则及交易金额：根据唐明宫公司和骏华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经交易

双方协商，本次交易总价款共计人民币

１

，

０１９

，

２０９

，

６００．００

元，其中，唐明宫公司股权转让

款

１１４

，

７１１

，

０００．００

元，骏华公司股权转让款

２３

，

１３０

，

６６１．９７

元；唐明宫公司债权转让款

６４２

，

６８１

，

７３５．４５

元，骏华公司债权转让款

２３８

，

６８６

，

２０２．５８

元。

３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五、交易的后续事项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依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披露的《重大合同交易公告》，由华远

置业将唐明宫公司

４９％

的股权以

５６

，

２０８

，

３９０

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歌斐星舟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共同开发唐明宫公司所持有地块（合作内容详见该公告）。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收购唐明宫和骏华公司股权， 华远置业可以对该两公司名下两宗土地进行开发，

可为公司增加约

２１

万平方米土地储备，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

６４

万平方米，与歌斐星舟合作

开发唐明宫公司所拥有的房地产项目可以扩大公司开发规模，进一步拓展公司房地产开发

业务。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及华远置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未来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华远置业与大明宫公司关于唐明宫公司和骏华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

协议》；

２

、本公司关于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

３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唐明宫公司和骏华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４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三亚六道湾发展有

限公司将崖州中心渔港项目渔港主体子项目的经营管理权、 建设权等相关权

利全部移交给海南民生蓝海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蓝海”），

由民生蓝海负责渔港主体子项目的投资和建设，同时享有渔港

５０

年的经营权；

将陆域土地整理子项目交由民生蓝海负责，由民生蓝海享有相应收益权。民生

蓝海需归还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对渔港主体及陆域土地整理两个子项目

的全部投资， 双方确认投资额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崖州中心渔港

项目的渔港主体及陆域土地整理两个子项目待摊投资审计值

３７３

，

３３４

，

９６４．１２

元。 人工岛子项目的建设和收益仍保留在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１

、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将崖州中心渔港项目渔港主体子项目的经营

管理权、建设权等相关权利全部移交给海南民生蓝海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由民生蓝海负责渔港主体子项目的投资和建设，同时享有渔港

５０

年的经营权；

将陆域土地整理子项目交由民生蓝海负责，由民生蓝海享有相应收益权。民生

蓝海需归还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对渔港主体及陆域土地整理两个子项目

的全部投资， 双方确认投资额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崖州中心渔港

项目的渔港主体及陆域土地整理两个子项目待摊投资审计值

３７３

，

３３４

，

９６４．１２

元。

人工岛子项目的建设和收益仍保留在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 人工岛

项目规划用海

７７０

亩，形成土地

６３１

亩，其中可出让建设用地

５３６．４

亩，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底出让。 项目计划总投资

１１４

，

５２７

万元，实现土地出让总收入

２３１

，

０２４

万元，

净利润

２６

，

１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与民生蓝海在三亚签署了《三

亚市崖州中心渔港项目合作协议书》。

２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

一致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海南民生蓝海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

注册地：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

法定代表人：宋占彪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４

，

５５０

万元

主营业务：海产品养殖、捕捞、加工、销售、旅游观光项目开发与经营等

主要股东：三亚鸿程海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４

，

５５０

万元，占民生蓝海

注册资本的

９１％

，北京鸿立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４５０

万元，占民生蓝海注册

资本的

９％

。

民生蓝海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崖州中心渔港项目是由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综合性渔

港，位于三亚市西翼崖城镇崖州湾内，项目用地背靠崖城镇镇区，面向南海海

域，东距南山文化旅游区

１２

公里，距天涯海角

３０

公里，距凤凰机场

４２

公里，距三

亚市

４８

公里。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与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三亚市

港门渔港开发建设合同书》的约定：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崖

州中心渔港并享有

５０

年经营权以及不少于

４０

公顷渔港配套经营性用地的一级

开发权益。 崖州中心渔港项目分为三个子项目：

１

、渔港主体项目：性质为建设总承包，内容包括渔港主体工程征地及泊

位、护岸、防波堤、拦沙堤、港池疏浚、配套设施等建设，以及投入运营后的经营

管理。

２

、陆域土地整理项目：性质为土地一级开发，内容包括陆域区域征地、拆

迁、补偿、安置区建设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

３

、人工岛建设项目：性质为土地一级开发，内容包括引堤、引桥、防浪护

岸、陆域形成、软基处理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专审字［

２０１３

］

１２４２

号审计报

告，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对崖州中心渔港项目的渔

港主体及陆域土地整理两个子项目的待摊投资合计为

３７３

，

３３４

，

９６４．１２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将崖州中心渔港项目渔港主体子项目的经营

管理权、建设权等相关权利全部移交给民生蓝海，由民生蓝海负责渔港主体子

项目的投资和建设，同时享有渔港

５０

年的经营权；将陆域土地整理子项目交由

民生蓝海负责，由民生蓝海享有相应收益权。民生蓝海需归还三亚六道湾发展

有限公司对渔港主体及陆域土地整理两个子项目的全部投资。 人工岛 （含引

桥）的建设和收益仍保留在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

２

、依据《关于对崖州中心渔港和配套用地费用专项审计报告》【中准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准专审字（

２０１３

）

１２４２

号】的审计值，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对崖州中心渔港和陆域配套用地部分投资额为

３７３

，

３３４

，

９６４．１２

元。

３

、 民生蓝海需在协议签订之日起，

９０

天内归还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

全部投资额， 其中

６０

天内归还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不少于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

投资额； 同时民生蓝海须向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按年利率

１０％

支付协议

签订后

３０

天至

９０

天的资金占用费。 民生蓝海如未按期限归还，自超过之日起，

按年利率

１１％

向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 直至归还全部投

资额。

４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投资控股海南亚泰兰海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子公司，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与

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三亚市港门渔港开发建设合同书》的约定：

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崖州中心渔港并享有

５０

年经营权以及

不少于

４０

公顷渔港配套经营性用地的一级开发权益。

民生蓝海对渔港的经营具有丰富的经验， 公司本次将渔港主体子项目和

陆域土地整理子项目的经营管理权、建设权转让给民生蓝海，专注于人工岛子

项目的土地一级开发， 有利于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 进一步提升人工岛的收

益。

由于渔港主体子项目和陆域土地整理子项目目前尚处在策划、勘查、设计

阶段，拆迁尚未完成，建设工程尚未全面展开，项目未来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经与民生蓝海协商，本次以收回全部投资额（包括投入资金的利息及资

金占用费）的方式转让渔港主体子项目和陆域土地整理子项目的经营管理权、

建设权。 本次交易公司可收回现金

３７３

，

３３４

，

９６４．１２

元，对公司当期损益没有影

响。

六、备查文件

１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准专审字〔

２０１３

〕

１２４２

号审计报告；

２

、《三亚市崖州中心渔港项目合作协议书》；

３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

＊ＳＴ

贤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２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管理人收到新的有关涉及公司诉讼事项的诉讼资料，公司管理人将针对涉及的相关诉讼事项开展进一步详细核查，以保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现将有关涉诉事项披露如下：

序号 立案日期 案由 诉讼情况 诉讼金额

（

本金

）

备注

１

２０１３．７．１

民间借贷纠

纷

原告黄钊强起诉黄贤优

、

钟文波

、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

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及贤成矿业承担清偿或连带清偿责任

。

４０００

万元 此案未审结

２ ２０１３．７．４

追偿权纠纷

原告金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起诉贤成集团有限公司

、

贤成矿

业

、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黄贤优

、

钟文波

、

罗剑芳承

担清偿或连带清偿责任

。

２５００

万元 此案未审结

３ ２０１３．７．１

民间借贷纠

纷

原告梁文志起诉黄贤优

、

钟文波

、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

贤成集团有限公司

、

贤成矿业承担清偿或连带清偿责任

。

６００

万元 此案未审结

４ ２０１３．７．１

民间借贷纠

纷

原告曾健生起诉黄贤优

、

钟文波

、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

贤成集团有限公司

、

贤成矿业承担清偿或连带清偿责

。

１０００

万元 此案未审结

５ ２０１３．７．１

民间借贷纠

纷

原告叶结玲起诉黄贤优

、

钟文波

、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

贤成集团有限公司

、

贤成矿业承担清偿或连带清偿责

。

７００

万元 此案未审结

管理人将根据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保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４

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编号：第

２０１３－０１４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让

公司南京滨江奥城剩余商业房产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都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让公司南京滨江奥城剩余商业

房产的议案》 ：同意将南京滨江奥城剩余

２１７４．４７

平方米的商业房产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

北京昂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展置业”），转让价格确定为

４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昂展置

业愿意以现金购买上述房产。 （详见公司公告编号：第

２０１０－００７

、

００８

、

０１５

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北京昂展置业有限公司将上述购买款

４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汇给公司。 但因昂展置业自身原

因，一直没有通知我司办理上述房产的产权过户手续，截至目前上述房产产权仍挂在我司

名下。

昂展置业曾来函向我司书面确认：上述房产的产权只是暂时挂在我司名下，上述房产

所有权实质属于昂展置业所有，上述房产未来价值的变动由昂展置业自行承担，和我司无

关。 昂展置业承诺上述房产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起在挂在我司名下期间所产生的所有税费以及未

来根据昂展置业要求出让上述房产所产生的需要我司支付的所有税费全部由昂展置业承

担，和我司没有任何关系。

近日昂展置业来函通知我司：昂展置业拟将上述南京滨江奥城

２１７４．４７

平方米的商业

房产抵押给银行为相关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请求我司能够协助昂展置业办理

相关抵押手续。 昂展置业来函中承诺有关抵押上述房产所产生的全部风险和所有费用都

由昂展置业承担，和我司无关。

鉴于我司已收到上述房产的购买款、 上述房产只是产权挂在我司名下的现状以及昂

展置业的上述书面承诺， 日前我司已根据昂展置业的书面要求办理了上述房产的抵押手

续，将上述南京滨江奥城

２１７４．４７

平方米的商业房产抵押给银行为相关公司的银行贷款提

供抵押担保。 该项抵押的风险和我司无关，对我司的资产和财务状况没有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８１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国际电视总

公司顺应文化产业大发展趋势，促进文化与科技产业融合，经友好协商，决定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共同推进位于河北省大厂潮白河工业区的影视制作基地

（名称待定，以下简称“基地”）建设。

一、意向书主要内容

（一）基本情况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是中央电视台全额投资的大型国有企业， 经过多年

发展，已形成多元化传媒产业经营体系，构建了比较完整的以电视为核心的媒

体产业链条，在电视剧制作、版权销售、广告经营、体育赛事运营和收视调查等

领域，打造了一批国内领先的旗舰企业。

华夏幸福基业是中国领先的产业新城投资运营企业集团，以建设“经济发

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产业新城为企业公民责任，公司核心业务包括产业

园区开发运营和城镇开发建设，是大厂潮白河工业园区的合作商。

双方合作基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电视节目策划、拍摄、制作，影视剧

拍摄制作等产业化领域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 以及华夏幸福基业在产业新

城投资运营的业务优势，将以影视产业基地为契机，开拓全国文化产业市场，

共同寻求在其他领域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

（二）合作宗旨

１．

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双方联合大力推进影视制作基地建设， 共同打造国际一流的高新影视文

化科技产业园区，并充分利用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媒体产业链资源，通过龙

头领引，实现区域产业升级。

２．

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实现共赢

合作双方体量相当、诉求相同，通过建立战略合作方式，形成业务上互促、

机制上互补，共同开拓市场，实现共赢。

（三）合作内容

１．

双方深化基地项目在大厂潮白河工业区中的影视文化科技产业园落

户，将基地打造成国际一流的高新影视文化科技产业园。

２．

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进一步展开其他细分领域全方位、深层次合作，

拓展市场，整合产业链其他优势企业，共同打造大厂文化科技产业园。

３．

公司或其下属公司将协助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根据自身

发展需求到公司或其下属公司运营的全国各产业园区或城市产业综合体进行

投资和建设，并承诺给予优惠条件。

（四）双方义务

１．

公司作为大厂潮白河工业园区的合作商，负责帮助中国国际电视总公

司的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以合法方式取得项目土地； 负责协调相关政府部

门落实基地建设所需生活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条件，并协助落户相关单位依

法申请税收、行政便捷审批等优惠政策，同时提供专业化服务。

２．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根据自身战略发展，在电视节目策划、制作、影视

剧拍摄制作等相关产业与公司合作， 并将视情况考虑公司参与中国国际电视

总公司及所属单位在其他地区的影视文化科技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五）其他

１．

未经对方书面允许，一方不得将对方及上级单位标识及名称用于任何

商业活动，亦不得以对方上级单位名义从事任何商业性活动。

２．

本意向书作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和公司达成的初步意向，双方将在

条件具备时签订正式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资共同遵守。

３．

本意向书签署之日生效，有效期两年。

二、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意向书属于意向性协议， 该协议为双方后续推

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具体合作实施进度和内容均存在不确定性，尚

待协议双方沟通并进一步签署具体合作协议予以约定。具体合作协议签署后，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时进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意向书》。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８

证券简称：天科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临时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主楼二楼报告厅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公司股份总数

２９７

，

１９３

，

２９２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２９７

，

１９３

，

２９２

股。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

股东代理人

人数

（

人

）

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

合计

２ １３６，６７０，１７８ ４５．９８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古共伟先生主持。 会议采

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７

人，出席

６

人，

监事会主席李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同意参股子公司清算解散的议案

６７，９１６，４１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院”）持有宜宾天科

５０．１０％

的股权。 西南院（关联事项控股方）与本公司（持有宜宾天科

２２．４０％

股权）同受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西南院为我

公司的关联法人，本议案构成关联事项。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８

，

７５３

，

７６４

股， 为与该

关联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在会议审议该关联事项议案时按照相关规

定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股份未计入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的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网站上的《天科股份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印娟律师、罗煜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四川英捷律

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６

证券简称：凤凰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２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度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９６

，

０３０

，

５４９．００ ３６８

，

３７１

，

９１６．０２ －４６．７８

营业利润

４

，

１５２

，

８９７．９７ ６２

，

７８８

，

２５４．０５ －９３．３９

利润总额

５

，

４１１

，

３４０．３２ ７５

，

５８１

，

１７４．０５ －９２．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０

，

７９５

，

６１１．６７ ５６

，

０３８

，

１３３．６８ －８０．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１ ０．０８ －８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５９％ ３．３６％

下降

２．７７

个百分

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７

，

１０８

，

６３７

，

８３９．６５ ６

，

８１７

，

２４８

，

６７７．４２ ４．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

，

８２４

，

４９５

，

３３７．０８ １

，

８１３

，

６９９

，

７２５．４１ ０．６０

股 本

７４０

，

６００

，

６３４．００ ７４０

，

６００

，

６３４．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４６ ２．４５ ０．４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６

，

０３０

，

５４９．００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４６．７８％

，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下降

９３．３９％

、

９２．８４％

、

８０．７４％

和

８７．５％

，造成业绩大幅下降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１

、报告期内公司达到交付条件的房屋数量较少；

２

、公司存货中，酒店式公寓、商业类产品占有一定的比例，受宏观经济形

势影响，该类产品去化较慢，亦对业绩下降造成影响。

三、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５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２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终止审查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决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鉴于，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

尚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且目前的资本市场条件和四川水泥市

场现状已经较制定非公开发行方案时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已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了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

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的申请》。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２０１３

年】

３１９

号）， 上述申请获得

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考虑到整合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的水泥业务符合公司利

益，且属于其承诺事项，公司后续将择机推进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